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67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合肥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的《关于合肥本地网固定电话用户

号码升

8

位的公告》 的要求， 合肥本地网固定电话用户号码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零点由

7

位升至

8

位。

升位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联系电话变更为

0551-62969206

，传真号码变

更为

0551-62969207

。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2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冯冬杰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冯冬杰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

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冯冬杰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当日生效。 冯冬杰先生自

2011

年

9

月进入公司工作，未持有公司股票，其辞职不会影响到公司

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董事会对冯冬杰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404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

:2012-064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已分别刊登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和

2012

年

12

月

7

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

、主持人：受董事长刘体斌先生委托，由副董事长符念平先生主持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12

月

9

日至

2012

年

12

月

10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9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

1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6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

共

2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7,216,995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9.19%

。 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代理人

)

为

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4,793,636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38.45%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19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423,359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0.75%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3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

2.15

亿元拆借资金的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该议案审议过程中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28,612,895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1%

；反对

1,504,100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9%

；弃权

0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次会议以普

通决议方式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江日华、常晖

3.

结论性意见：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12-038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表

决董事

8

名，实际表决董事

8

名。 会议符合《中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杭州哈尔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哈尔斯

"

）在公司董事会

权限范围内使用其自有资金参与竞拍该宗土地使用权， 并授权杭州哈尔斯签署和办理该宗

土地竞拍过程中的相关文件。

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12-039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

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杭州哈

尔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哈尔斯

"

）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使用自有资金参与竞

拍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授权杭州哈尔斯签署和办理竞拍过程中的相关文件，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

、交易的基本情况

杭州哈尔斯本次拟参与竞拍土地系临安市国土资源局挂牌的青山湖科技城横畈产业化

区块三的工业地块，土地面积

48667

平方米，挂牌起始价为

1751

万元。根据竞买规则的要求，

需交纳保证金

880

万元，如果竞拍不成功，临安市国土资源局将会退回上述保证金。

本次交易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

、审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挂牌人基本情况

挂牌人：临安市国土资源局

挂牌地址：浙江省临安市行政服务中心

三、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竞购地块位于临安市青山湖科技城，出让土地面积为

48667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

业用地，容积率为

1.1～1.8

，建筑密度

30%～≤60%

，绿地率

10%～≤20%

，出让期限

50

年，挂牌

起始价

1751

万元，竞买保证金

880

万元。

四、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是为满足杭州哈尔斯未来的规划发展对经营场地的需求，若

能竞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将对未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

五、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529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

2012-051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之全资子公司福建海源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源新材料

"

或

"

子公司

"

）与建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六个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

"

出让合同

"

），有关出让合同的相关内容，公司已在

"

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

（编号：

2012-040

） 中进行了披露， 详见

2012

年

10

月

10

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内容。 近

日，海源新材料收到建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六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下简

称

"

土地使用证

"

），现公告如下：

一、土地使用证载明的主要内容

（一）地块一

1

、证书编号：潭产业国用（

2012

）第

00099

号；

2

、土地使用权人：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坐落：建阳市童游工业园区四期

TF06

号地块；

4

、地号：

30/12/005

；

5

、地类（用途）：工业用地（塑料制品业

*

复合材料建筑模板生产项目）；

6

、使用权类型：出让；

7

、终止日期：

2062

年

10

月

17

日；

8

、使用权面积：

30,153

平方米；

9

、颁发单位：建阳市人民政府；

10

、颁发时间：

2012

年

12

月

07

日。

（二）地块二

1

、证书编号：潭产业国用（

2012

）第

00100

号；

2

、土地使用权人：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坐落：建阳市童游工业园区四期

TF08

号地块；

4

、地号：

30/12/006

；

5

、地类（用途）：工业用地（塑料制品业

*

复合材料建筑模板生产项目）；

6

、使用权类型：出让；

7

、终止日期：

2062

年

10

月

17

日；

8

、使用权面积：

27,366

平方米；

9

、颁发单位：建阳市人民政府；

10

、颁发时间：

2012

年

12

月

07

日。

（三）地块三

1

、证书编号：潭产业国用（

2012

）第

00101

号；

2

、土地使用权人：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坐落：建阳市童游工业园区新岭

A-68-1

号地块；

4

、地号：

30/23/001

；

5

、地类（用途）：工业用地（塑料制品业

*

复合材料建筑模板生产项目）；

6

、使用权类型：出让；

7

、终止日期：

2062

年

10

月

17

日；

8

、使用权面积：

41,508

平方米；

9

、颁发单位：建阳市人民政府；

10

、颁发时间：

2012

年

12

月

07

日。

（四）地块四

1

、证书编号：潭产业国用（

2012

）第

00102

号；

2

、土地使用权人：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坐落：建阳市童游工业园区新岭

A-68-2

号地块；

4

、地号：

30/23/002

；

5

、地类（用途）：工业用地（塑料制品业

*

复合材料建筑模板生产项目）；

6

、使用权类型：出让；

7

、终止日期：

2062

年

10

月

17

日；

8

、使用权面积：

38,892

平方米；

9

、颁发单位：建阳市人民政府；

10

、颁发时间：

2012

年

12

月

07

日。

（五）地块五

1

、证书编号：潭产业国用（

2012

）第

00103

号；

2

、土地使用权人：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坐落：建阳市童游工业园区新岭

A-70

号地块；

4

、地号：

30/23/003

；

5

、地类（用途）：工业用地（塑料制品业

*

复合材料建筑模板生产项目）；

6

、使用权类型：出让；

7

、终止日期：

2062

年

10

月

17

日；

8

、使用权面积：

29,339

平方米；

9

、颁发单位：建阳市人民政府；

10

、颁发时间：

2012

年

12

月

07

日。

（六）地块六

1

、证书编号：潭产业国用（

2012

）第

00104

号；

2

、土地使用权人：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坐落：建阳市童游工业园区新岭

A-69

号地块；

4

、地号：

30/23/004

；

5

、地类（用途）：工业用地（塑料制品业

*

复合材料建筑模板生产项目）；

6

、使用权类型：出让；

7

、终止日期：

2062

年

10

月

17

日；

8

、使用权面积：

32,738

平方米；

9

、颁发单位：建阳市人民政府；

10

、颁发时间：

2012

年

12

月

07

日。

二、本次购买土地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子公司本次竞买土地将用于实施

"

海源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

所需的生产、办公、仓储等设施建设。本次取得土地使用证，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

够顺利建成投产，完善公司产业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同时将

扩大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备查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28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

2012-047

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收到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

代表人的函》，因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吴光琳先生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公司持续督导保荐工

作。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平安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林松先生接替吴光琳先

生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林松先生、陈建先

生，持续督导期截止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附：林松先生简历

林松 先生，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自

2006

年开始，先后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

投资银行工作。

2012

年加盟平安证券，具有

6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曾负责及参与了南京银行

IPO

、交通银行

IPO

、山西证券

IPO

等

IPO

项目，南京银行配股、兴业银行非公开、工商银行

A

股

可转债等再融资项目的保荐和承销工作，主持了徽商银行、大连银行等多家公司改制或辅导工

作。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１

证券简称：穗恒运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１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２３５

号恒运大厦

６

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本公司董事杨舜贤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２

，

６４８

，

２７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５９．１６％％

。

２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

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逐项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部分董事。

１

、选举郑建平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０２

，

６４８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选举张存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０２

，

６４８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上述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结束，下届董事会产生为止。上述董事的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监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出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部分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陈旭东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０２

，

６４８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上述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结束，下届监事会产生为止。上述监事的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许丽华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

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指派许丽华、黄菊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在广东省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２３５

号恒运大厦

６

层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法律文件（以下合称“法律法规”）以及《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审查了公司提供的

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公司章程；

２．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广

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本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对该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法规的

理解，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并

依法对本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非经本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

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基于上述，本律师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决议而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杨舜贤】先生主持。

经验证：

１．

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了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２．

公司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的股权登记日、会议审议的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

席和行使表决权的说明、公司联系电话、传真和联系人等内容；

３．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在广东省广州开发区开

发大道

２３５

号恒运大厦

６

层会议室召开，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公告的内容。

本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具备股东大会召集资格；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验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５

人， 所持及代表股份合计

２０２

，

６４８

，

２７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９．１６％

。

经本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深圳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拥有公司股票并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均已得到有效授权。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本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与会资

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变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等额选举方式，并采用累积投票制，对各董事候选人进行逐个表决。 累积投票

结果为：同意选举郑建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合计【

２０２

，

６４８

，

２７７

】票；同意选

举张存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合计【

２０２

，

６４８

，

２７７

】票。

２．

关于变更公司部分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等额选举方式，并采用累积投票制，对监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累积投票结果

为：同意选举陈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票数为【

２０２

，

６４８

，

２７７

】票。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的事项完全一致，符合

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就公告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方

式进行了表决，并采用累积投票制，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

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决议由

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许丽华

负责人：王晓华 黄 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１

证券简称：穗恒运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２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发出

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

决董事

１１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郑建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

郑建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结束，下届董事会产生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根据《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变更第七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结束，下届董事会产生为止。 变更后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

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召集人 委员名单

战略发展委员会 郭晓光 郭晓光、郑建平、陈福华、钟英华、王世定

提名委员会 江 华 江华、游达明、郭晓光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游达明 游达明、张利国、郑建平

审计委员会 王世定 王世定、张利国、杨舜贤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广州同诚建设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恒运热电（

Ｄ

）厂有限责任公

司

２％

股权的议案》。 同意：

１

、公司以不超过

１９

，

６１２

，

１０４．００

元的价格受让广州同诚建设有限公司所持恒运

Ｄ

厂

２％

股权。

２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按上述原则全面负责本次受让同诚建设所持恒运

Ｄ

厂

２％

股权的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各种协议文件、落实投入资金等。

公司本次受让股权未达披露标准，也不需股东大会审议，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受让股权完成后，公司所持有广州恒

运热电（

Ｄ

）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比例将由

９７％

上升至

９９％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简称：穗恒运

Ａ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广州同诚建设有限公司

持有的广州恒运热电（

Ｄ

）厂有限责任

公司

２％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按照恒运

Ｄ

厂

２％

股权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以自有资金

１９

，

６１２

，

１０４．００

元受让广州同诚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同诚建设”）持有的广州恒运热电（

Ｄ

）厂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恒运

Ｄ

厂”）

２％

股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广州同诚

建设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恒运热电（

Ｄ

）厂有限责任公司

２％

股权的议案》，并已向国资部门报

备。 根据相关法规，本议案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３

、此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公司名称：广州同诚建设有限公司

２

、公司住所：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汇发展中心科汇三街

６

号

１１０１

房

３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４

、法定代表人：曾志祥

５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万元

６

、主营业务：机电设备（特种设备和农机除外）安装、维修；环保工程施工（持有效资质证

经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普通货物机械装卸；安装、维修：电力设备（供受电设施除外）、化工

机械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前置及专营专控项目或商品

除外）。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受让同诚建设转让的恒运

Ｄ

厂

２％

股权。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恒运热电（

Ｄ

）厂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晓光

住 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基路

８

号

Ａ

厂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电力、热力

广州恒运热电（

Ｄ

）厂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地处广州市负荷中心，总规划容

量为

２×３００ＭＷ

机组，

＃８

机组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９

机组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发电并网， 开始投入运

营。 恒运

Ｄ

厂发出的电力全部送往广东电网。

３

、股权转让前后股权结构变化：

股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持有股本（万元）

持股

比例（

％

）

持有股本（万元）

持股

比例（

％

）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２

，

４５０ ９７ ８４

，

１５０ ９９

广州同诚建设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 ２ ０ ０

广东天联集团有限公司

８５０ １ ８５０ １

合 计

８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

、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元）

２

，

７８４

，

５４６

，

９７９．８０ ２

，

８４７

，

６４０

，

２７０．４７

负债总额（元）

１

，

７７０

，

６９３

，

２４３．７４ １

，

９１１

，

２７８

，

４４２．６９

净资产（元）

１

，

０１３

，

８５３

，

７３６．０６ ９３６

，

３６１

，

８２７．７８

营业收入（元）

１

，

３３４

，

９３１

，

８８０．３８ １

，

８５１

，

８６８

，

４３８．６３

净利润（元）

１１７

，

５１６

，

３９４．８３ ４４

，

４７１

，

６５１．７２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同诚建设与穗恒运共同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天健兴业”） 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恒运

Ｄ

厂资产状况进行评估。 天健兴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广州恒运热电（

Ｄ

）厂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

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０２

号），根据此评估报告，恒运

Ｄ

厂股东全部

权益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市场价值为

９８

，

０６０．５２

万元， 同诚建设持有的恒运

Ｄ

厂

２％

股权

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１９

，

６１２

，

１０４．００

元，较评估基准日帐面价值增值

０．３０％

。

公司按照恒运

Ｄ

厂

２％

股权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 以

１９

，

６１２

，

１０４．００

元的价格受让受让同诚建设持有恒运

Ｄ

厂

２％

股权成交价格为

１９

，

６１２

，

１０４．００

元。 公司与同

诚建设尚未签订正式交易合同，公司经营班子将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授权办

理此次对外投资的相关工作。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受让同诚建设持有恒运

Ｄ

厂

２％

股权旨在贯彻落实公司 “立足主业” 的发展战略和

“电为核心”理念，有利于增加公司权益装机规模，夯实上市公司电力主业，增强核心竞争能力

和持续盈利能力，推进恒运

Ｄ

厂优质资产的整体上市。 符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整体战

略，实质是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延续工作。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

１

、成交风险：此次股权转让事项仍需履行相关程序，在双方股权转让工作完成前仍存在

不确定性。

２

、经营风险：恒运

Ｄ

厂在经营过程中主要面临市场风险、安全、环保、技术等生产风险及

同业竞争风险等。如果此类风险发生致使恒运

Ｄ

厂亏损，则公司此项股权投资价值相应受损。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6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股票名称：辉隆股份、股票代码为

002556

） 价格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

12

月

7

日、

12

月

1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了

20％

以上，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上午开市停牌

1

个小时，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10

：

30

复牌。

二、核实情况说明

1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信息存在需更正、补充之情况。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

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同时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也不会筹划

上述事项。

2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公司

2012

年

10

月

25

日披露的三季报预计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在

-35%

至

-15%

。

4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cninfo.com.cn

为本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0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

9: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9

日

-2012

年

12

月

10

日，其中：

（

1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2012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9

：

30-11

：

30

和下午

13

：

00-15

：

00

（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012

年

12

月

9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2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15

：

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周世平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公司董事才延

福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本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34

人，代表股份股

220,459,

1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27%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18

人，代表股份有表决权股份

218,863,029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08 %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96,144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9%

。

4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表决结果

（一）审议《关于拟委托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揽松花江背压机项目脱硫脱硝除

尘器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总承包工程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

796,119

股。

同意票

5,572,25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6.14%

；反对票

223,864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数

3.86%

；弃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

通过了 《关于拟委托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揽松花江背压机项目脱硫脱硝除尘

器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总承包工程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委托经招标确定的中电投

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揽松花江背压机项目脱硫脱硝除尘器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总承

包工程的议案，合同金额

19,743

万元。

（二）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20,459,173

股。

同意票

220,229,30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9.9%

；反对票

229,864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股数

0.1%

；弃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蒋红毅、彭亚峰

3

、结论性意见：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